
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之ㄧ修正草

案總說明

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係依自來水法四十九條規定授權，於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訂定發布施行，因近年來多次發生因自來水設備損

壞導致大規模停水或危及公共安全之情事，為加強自來水設備中部分與

公共安全及供水風險有關設備項目之管理及檢驗，以降低公共安全之風

險，爰作本次修正，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特別檢驗紀錄之內容（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增訂特別檢驗結果報主管機關備查之機制(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新增自來水事業研訂安全評估計畫之機制及內容（修正條文第六條

之ㄧ）。

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之ㄧ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自來水事業應
依前條規定辦理自
來水設備之日常檢
驗及定期檢驗。但
有特別災害及事故
發生時，應施行特
別檢驗。

自來水事業對
前項檢驗結果應作
成紀錄，並檢討改
善。

特別檢驗之紀
錄報告應包含下列
內容：

一、發生原因。
二、事件發生經過。
三、損害狀況。
四、檢驗方式及檢驗

第四條  自來水事業應
依前條規定辦理自
來水設備之日常檢
驗及定期檢驗。但
有特別災害及事故
發生時，應施行特
別檢驗。

自來水事業對
前項檢驗結果應作
成紀錄，並檢討改
善。

增訂第三項規範特別檢

驗紀錄之內容。



結果。
五、緊急處置方案。

第五條  自來水事業應
將自來水設備檢驗
及改善報告，於次
年四月底前函報主
管機關備查；必要
時，由主管機關派
員抽查之。

特別檢驗之記
錄報告自來水事業
應於事件發生後五
日內報主管機關備
查。

第五條  自來水事業應
將自來水設備檢驗
及改善報告，於次
年四月底前函報主
管機關備查；必要
時，由主管機關派
員抽查之。

增訂第二項規範特別檢

驗之備查機制。

第六條之ㄧ  與公共安
全及供水風險影響
重大，且經主管機
關公告之自來水設
備項目，自來水事
業應研訂安全評估
計畫，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後實施。

前項計畫應包
括下列內容：

一、設備數量及位置。
二、評估頻率。
三、評估項目及內容。
四、評估方式。
五、改善措施
六、其他有關安全及

供水風險事項。
前項安全評估

計畫年度實施結果，
自來水事業應擬具
報告，於次年三月
底前函報主管機關
備查；必要時，由
主管機關派員抽查
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由於自來水設

備中有部分設備項

目係對公共安全及

供水風險影響重大

故明文規範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自來水

設備項目，自來水

事業應研訂安全評

估計畫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之機制。


